
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0年度國字第 11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1 年 06 月 17 日

案由摘要：請求國家賠償事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年度國字第一一號

    原      告    鄭○武

                  鄭林○花

                  鄭○瑋

                  黃○柔

                  鄭○恩

    兼  右三人

    法定代理人    黃  ○

    右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黃佩韻    律師

    複  代理人    李○菁

    被      告    台中縣龍井鄉公所

    法定代理人    林○昌

    訴訟代理人    林益輝    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建勛    律師

右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鄭○武新台幣壹拾捌萬參仟捌佰捌拾柒元，給付原告鄭林○花新台幣

貳拾萬壹仟柒佰肆拾玖元，給付原告鄭○瑋新台幣貳拾伍萬參仟壹佰肆拾玖元，給付

原告黃○柔新台幣貳拾陸萬伍仟肆佰捌拾貳元，給付原告鄭○恩新台幣參拾伍萬壹仟

陸佰陸拾元，及給付原告黃○新台幣貳拾貳萬玖仟參佰陸拾伍元，暨均自民國九十年

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鄭○武勝訴部分，於原告鄭○武以新台幣陸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壹拾捌萬參仟捌佰捌拾柒元為原告鄭○武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原告鄭林○花勝訴部分，於原告鄭林○花以新台幣陸萬柒仟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貳拾萬壹仟柒佰肆拾玖元為原告鄭林○



花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原告鄭○瑋勝訴部分，於原告鄭○瑋以新台幣捌萬伍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貳拾伍萬參仟壹佰肆拾玖元為原告鄭○瑋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原告黃○柔勝訴部分，於原告黃○柔以新台幣捌萬玖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貳拾陸萬伍仟肆佰捌拾貳元為原告黃○柔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原告鄭○恩勝訴部分，於原告鄭○恩以新台幣壹拾萬壹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參拾伍萬壹仟陸佰陸拾元為原告鄭○恩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原告黃○勝訴部分，於原告黃○以新台幣柒萬柒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

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貳拾貳萬玖仟參佰陸拾伍元為原告黃○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鄭○武新台幣（下同）六十六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

    ）被告應給付原告鄭林○花七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給付原告鄭○瑋八

    十萬陸千二百九十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四）被告應給付原告黃○柔八十三萬零九百三十六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被告

    應給付原告鄭○恩一百萬三千三百二十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六）被告應給付原告黃○九十五萬八千三

    百十九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陳述：

（一）緣死者鄭英明係原告鄭○武、鄭林○花之子，原告鄭○瑋、黃○柔、鄭○恩之

      父，原告黃○之夫。於民國（下同）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八時許，鄭英明

      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號機車，沿台中縣龍井鄉○○路行駛，行經該路

      與工業路一八二巷交岔路口時，因被告台中縣龍井鄉公所所置之橋墩突出於海

      尾路路面長約二公尺，高十三公分，且未設置任何警示標誌，致鄭英明之機車



      行經該處於黑暗中撞及突出路面之橋墩，人車倒地，鄭英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

      併腦脊髓液漏及腦膜炎、敗血症之傷害，送醫後延至同年十二月一日死亡。被

      告對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及管理顯有欠缺，然原告等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時，被告竟拒絕賠償，爰提起本件訴訟。

（二）按公有公共施設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身體或財產受有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台中縣龍

      井鄉○○路與工業路一八二巷口所設置之橋墩，竟突出於海尾路路面長二公尺

      、高十三公分，造成往來人車碰撞之危險，尤其夜間視線不明，更容易致生碰

      撞之危險，然被告竟未設置任何安全防護措施，亦未設置任何警告標誌，對於

      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及管理，自有欠缺。而被告對此橋墩突出於海尾路乙事，

      並不爭執，並於本案事發後已僱工拆除突出之橋墩，益見該突出橋墩之設置確

      有欠缺，其因此而致鄭英明行經該處撞及突出之橋墩而摔傷致死，自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三）次按，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損害賠

      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之規定，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五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

      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

      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二項、第一百九十四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被告因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及管理有欠缺，致鄭英明死亡，則依上開規定，

      原告等自得請求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其項目及金額如下：

  １、殯葬費：因鄭英明出生地為台東縣，屍體遂運回台東安葬，殯葬費由原告黃○

      支出二十餘萬元，茲先為請求此部分之金額為二十萬元。

  ２、醫療費用：鄭英明自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起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死亡止，在光

      田綜合醫院及台中榮民總醫院住院治療，共計由原告黃○支出二十五萬八千三

      百十九元。

  ３、扶養費：

    Ⅰ、原告鄭○武部分：十六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元。

        原告鄭○武係三十年七月三十日生，於其子鄭英明死亡時為五十九足歲，依

        八十八年台灣地區簡易生命表所示，尚有餘命一九．四二年，按八十九年扶

        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



        扶養費為一、○○六、六四七元（計算式：七四、○○○元乘以一三．00

        00000＝一、○○六、六四七元），惟原告鄭○武共有子女六人，鄭英

        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六分之一，故原告鄭○武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一六七、七

        七三元（四捨五入）。

    Ⅱ、原告鄭林○花部分：二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元。

        原告鄭林○花係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其子鄭英明死亡時為五十六足歲

        ，依八十八年台灣地區簡易生命表所示，尚有餘命二五．○八年，按八十九

        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

        ，其扶養費為一、二二○、九八○元（計算式：七四、○○○元乘以一六．

        0000000＝一、二二○、九八○元），惟原告鄭林○花共有子女六人

        ，鄭英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六分之一，故原告鄭林○花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二

        ○三、四九七元（四捨五入）。

    Ⅲ、原告鄭○瑋部分：三十萬六千二百九十七元。

        原告鄭○瑋係七十九年四月十七日生，於其父鄭英明死亡時為十足歲，至成

        年二十歲止，受扶養之年限為十年，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

        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扶養費為六一二、五九三

        元（計算式：七四、○○○元乘以八．0000000＝六一二、五九三元

        ），惟原告鄭○瑋之扶養義務人除父鄭英明外，尚有母黃○，鄭英明所負之

        扶養義務為二分之一，故原告鄭○瑋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三○六、二九七元（

        四捨五入）。

    Ⅳ、原告黃○柔部分：三十三萬零九百六十三元。

        原告黃○柔係八十年十月十二日生，於其父鄭英明死亡時為九足歲，至成年

        二十歲止，受扶養之年限為十一年，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

        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扶養費為六六一、九二六

        元（計算式：七四、○○○元乘以八．0000000＝六六一、九二六元

        ），惟原告鄭○瑋之扶養義務人除父鄭英明外，尚有母黃○，鄭英明所負之

        扶養義務為二分之一，故原告黃○柔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三三○、九六三元（

        四捨五入）。

    Ⅴ、原告鄭○恩部分：五十萬三千三百二十元。

        原告鄭○恩係八十八年一月十九日生，於其父鄭英明死亡時為一足歲，至成

        年二十歲止，受扶養之年限為十九年，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

        七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扶養費為一、○○六、

        六四○元（計算式：七四、○○○元乘以一三．0000000＝一、○○



        六、六四○元），惟原告鄭○恩之扶養義務人除父鄭英明外，尚有母黃○，

        鄭英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二分之一，故原告鄭○恩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五○三

        、三二○元（四捨五入）。

  ４、精神慰撫金：

      原告鄭○武、鄭林○花老年喪子，黃○中年喪夫，鄭○瑋、黃○柔、鄭○恩幼

      年喪父，人間至痛，情何以堪，尤以鄭英明所遺留之三名子女分別年僅十歲、

      九歲、一歲，幼年失怙，所有經濟重擔均須由原告黃○獨立承擔，而原告等均

      為原住民，家無恆產，原告黃○僅在工廠擔任女工，賺取微薄之工資維生，生

      活艱難困苦，爰每人各請求精神慰撫金五十萬元。

  綜上所述，各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分別如聲明所示。

三、證據：提出戶籍謄本二份及繼承系統表、車禍現場示意圖乙紙、照片六幀（事故

    現場）、診斷證明書影本乙紙、死亡證明書影本乙紙、龍津派出所交通事故證明

    書影本乙份、拒絕理賠書影本乙份、醫療費用收據影本三紙、八十八年台灣地區

    簡易生命表影本乙份、霍夫曼係數表影本乙紙為證。並請求訊問證人莊春芳。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時，並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陳述：

（一）原告所提之卷證資料中，雖有台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於九十年一月

      四日出具之證明書表示：「當事人於右記事地騎乘機車 000－000號行經

      海尾路不小心自己撞倒橋墩摔倒送醫」，然案發當日龍津派出所並未至該地處

      理鄭英明摔倒乙事，是該證明內容顯係受原告要求所出具，不足為車禍事實之

      認定。

（二）原告所提出之案件紀錄表內報案時間為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六時十五分

      ，何以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發生之車禍，警方無處理紀錄，原告迄八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十六時十五分始至警方報案。又自光田醫院於九十年三月十九日

      曾以（九○）光醫事歷字第九○○○二一○號函，鄭英明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三

      日送至醫院時，經檢測酒精濃度為○．二一五Ｇ％已高出參考值○．○五五Ｇ

      ％甚多，顯然鄭英明係酒醉跌倒致傷，惟究於何處發生車禍，並無法證明。

（三）又原告等所指之車禍地點，雖有橋墩突出物，惟自現場照片以觀顯示確放有三

      角錐之警告標誌，並非如原告所稱無警告標誌。

（四）若認原告之主張為事實，則被告已盡最大之注意，於現場置放三角錐警告標誌

      ，防免損害之發生。又被害人鄭英明係酒醉駕車，對於事故結果之發生，亦有



      過失，是依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應免除被告之賠償責任。

（五）全民健康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等均屬社會保險之一種，被害人鄭英明

      於送醫治療期間之健保給付既非原告等人所支出，是不能再向被告請求給付，

      應予扣除。另原告示若已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一百四十萬元，亦應予以扣除。

三、證據：提出光田醫院函影本乙紙、相片乙張、台中縣警察局烏日分局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影本二紙為證。請求向台中縣警察局一一○警方勤務中心函查本案之報

    案資料及向光醫田院函查當日載死者鄭英明之救護車司機。並請求訊問證人楊文

    信（事故發生時之龍津派出所員警）、林奇瑞（事故發生後載運鄭英明至光田醫

    院之救護車司機）。

    理      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死者鄭英明係原告鄭○武、鄭林○花之子，原告鄭○瑋、黃

    ○柔、鄭○恩之父，原告黃○之夫。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八時許，鄭英明

    騎乘 000－000號機車，沿台中縣龍井鄉○○路行駛，行經該路與工業路一

    八二巷交岔路口時，因被告台中縣龍井鄉公所所置之橋墩突出於海尾路路面長約

    二公尺，高十三公分，且未設置任何警示標誌，致鄭英明之機車行經該處於黑暗

    中撞及突出路面之橋墩，人車倒地，鄭英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腦脊髓液漏及腦

    膜炎、敗血症之傷害，送醫後延至同年十二月一日死亡。被告為上開橋樑（即設

    置於工業路一八二巷）之設置及管理機關，被告對上開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及管

    理顯有欠缺，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經原告等人依

    同法第十條之規定以書面向被告請求，遭被告拒絕賠償，爰提起本件訴訟，而依

    同法第五條準用民法損害賠償之規定，求為判決各如聲明所示之金額；被告則以

    ，並無證據證明鄭英明係於上開時地因撞及橋墩突出物而致死亡，又被告於上開

    原告等所指之車禍地點，雖有橋墩突出物，惟自現場照片以觀顯示確放有三角錐

    之警告標誌，並非如原告所稱無警告標誌，管理並無欠缺，且鄭英明於八十九年

    十一月三日送至醫院時，經檢測酒精濃度為○．二一五Ｇ％已高出參考值○．○

    五五Ｇ％甚多，為酒醉駕車，具有重大過失，是以車禍之發生縱如原告所指稱之

    經過，則依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亦應免除被告之賠償責任等語，資以抗辯

    。

二、查鄭英明係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八時許，騎乘 000－000號機車，沿

    台中縣龍井鄉○○路行駛，行經該路與工業路一八二巷交岔路口時，撞及當時（

    註：事故後被告已拆除）突出路面之橋墩乙情，業經當時目擊之證人莊春芳（本

    院九十一年三月四日審理筆錄）及到場運送傷者之救護車司機林奇瑞（同年六月

    三日審理筆錄）二人，到場證稱明白，自堪可信為真實，被告否認上情，自無從



    採信。參以，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述及卷附之照片以觀，前揭橋墩確係突出於海尾

    路，顯已致生往來車輛撞及該橋墩之危險，是以該橋墩之公共設施，於建造之初

    即因設計錯誤，而存有瑕疵甚明。即該橋墩之公共設施欠缺安全性。是本件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自有理由。另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所稱之保管欠缺，係指公共

    設施建設後未盡為保管，怠於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換言之，設置或管理之

    欠缺，係專指公共設施之「物」本身有瑕疵而言。是以兩造爭執事故現場有無設

    置警告標誌，與管理是否欠缺要屬無涉，併予敘明。次查，鄭英明係送醫後因受

    有頭部外傷併腦脊髓液漏及腦膜炎、敗血症之傷害，延至同年十二月一日死亡乙

    事實，有卷附之死亡證明書可稽，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鄭英明之死亡，與前開

    突出橋墩設置之欠缺，顯具有因果關係，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國

    家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係前開橋墩公共設施之設置機關，亦據被告自陳

    ，並有台中縣政府九十年十二月七日、九十府工字第三三四九二○號函乙紙可憑

    。則被告自屬同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賠償義務機關。是被告機關自應就鄭英明之死

    亡，於法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按本件原告鄭○武、鄭林○花係鄭英明之父、母，原告鄭○瑋、黃○柔、鄭○恩

    係鄭英明之子女，原告黃○係鄭英明配偶之事實，業經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繼承

    系統表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而按國家賠償，除依本法（註

    ：即指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為國家賠償第五條所明定。而不法

    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二項

    、第一百九十四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等人既為死者鄭英明之父母、子女

    、配偶，原告黃○並對於鄭英明送醫後支出醫藥費，於鄭英明死亡後支出殯葬費

    ，則原告等依前開民法之規定，自可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殯葬費、扶養費（註

    ：扶養義務之規定，參照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至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一）及精神

    慰撫金甚明。準此說明，茲審酌原告六人之主張如後：

（一）扶養費部分：

  １、原告鄭○武部分：

      查原告鄭○武係三十年七月三十日生，於鄭英明死亡時為五十九足歲，依八十

      八年台灣地區簡易生命表所示，原告鄭○武主張尚有餘命一九．四二年（即可

      受扶養年限），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萬四千元計算，以國人

      目前之生活水準定之，此項標準堪稱合理。故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



      其扶養費總額為一百萬六千六百四十七元（計算式：７４０００元×１３．0

      000000＝0000000元（四拾五入）），惟原告鄭○武共有子女六

      人（註：原為七名子女，其中一名出養），已據原告鄭○武、鄭林○花陳明，

      並有戶籍卷本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一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除鄭英明外另外之五名子女亦負有扶養義務，是鄭英明所負之扶養

      義務為六分之一，故原告鄭○武得請求之扶養費為十六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元（

      即 0000000元÷６＝１６７７７３元（四捨五入）），此金額並為被告

      所不爭執。

  ２、原告鄭林○花部分：

      查原告鄭林○花係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其子鄭英明死亡時為五十六足歲

      ，依八十八年台灣地區簡易生命表所示，尚有餘命二五．○八年，按八十九年

      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

      扶養費為一百二十二萬零九百八十元（計算式：７４０００元×１６．000

      0000＝0000000（四拾五入）元），惟原告鄭林○花共有子女六人

      ，已如前述，則依前１所述，鄭英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六分之一，故原告鄭林

      ○花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二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元元（即 0000000÷６＝

      ２０３４９７元（四捨五入）），此金額並為被告所不爭執。

  ３、原告鄭○瑋部分：

      查原告鄭○瑋係七十九年四月十七日生，於其父鄭英明死亡時為十足歲，至成

      年二十歲止，受扶養之年限為十年，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萬

      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扶養費總額為六十一萬二千五

      百九十三元（計算式：７４０００元×８．0000000＝６１２５９３元

      （四拾五入）），惟原告鄭○瑋之扶養義務人除父鄭英明外，尚有母即原告黃

      ○（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參照），是鄭英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

      二分之一，故原告鄭○瑋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三十萬六千二百九十七元（即６１

      ２５９３元÷２＝３０６２９７（四捨五入）），此金額並為被告所不爭執。

  ４、原告黃○柔部分：

      查原告黃○柔係八十年十月十二日生，於其父鄭英明死亡時為九足歲，至成年

      二十歲止，受扶養之年限為十一年，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萬

      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扶養費為六十六萬一千九百二

      十六元（計算式：７４０００元×８．0000000＝６６１９２６元（四

      拾五入）），惟依前３所述，其父鄭英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二分之一，故原告

      黃○柔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三十三萬零九百六十三元（即６６１９２６元÷２＝



      ３３０９６３元（四捨五入）），此金額並為被告所不爭執。

  ５、原告鄭○恩部分：

      查原告鄭○恩係八十八年一月十九日生，於其父鄭英明死亡時為一足歲，至成

      年二十歲止，受扶養之年限為十九年，按八十九年扶養親屬免稅額每人每年七

      萬四千元計算，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計息，其扶養費為一百萬六千六百四

      十元（計算式：７４０００元×１３．0000000＝0000000元（

      四拾五入）惟依前３所述，其父鄭英明所負之扶養義務為二分之一，故原告鄭

      ○恩得請求之扶養費為五十萬三千三百二十元（即 0000000元÷２＝５

      ０３３２０元（四捨五入）），此金額並為被告所不爭執。

（二）精神慰撫金部分：按人命無價，親人遭車禍喪生，親情深重者，莫不袞慟終身

      ，原告六人分別為被害人之父、母、配偶、子女，遽遭喪子、喪夫、喪父之變

      故，乃屬人生至慟。惟慰撫金數額之酌定非不可斟酌被害人之身分、地位及加

      害行為、加害人之身分、地位、家庭經濟或能力，請求人所受痛苦之程度等一

      切情狀（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二號判決要旨參照）。本院衡以

      死者鄭英明國中畢業，生前之工作為電焊工，每月薪資三、四萬元，為家庭主

      要經濟之來源，而原告等人尚就學中抑或無就業能力，原告黃○尚須獨立照顧

      三名子女等情狀，本院認原告六人之精神上損害各與二十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為

      相當。

（三）殯葬費部分：為原告黃○支出，請求二十萬元，被告對此金額亦不爭執。

（四）醫療費用：原告計支出五萬八千七百三十元（即自付部分），此有原告所提出

      之醫療費用收據為，經核上開醫療費用收據暨明細單上所載支出項目均係醫療

      所必須，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實在。是原告此部分於該範圍內之請求，

      洵屬正當，應予准許。至其他醫療費部分之請求，經查係健保所給付，非原告

      本人所支出，已因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移轉予保險人，是原告即不

      得再為行使（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五三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是

      原告逾越上開自付額部分之請求，即於法未合，無從准許。

四、末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

    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害

    人鄭英明係酒醉駕車，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送至醫院時，經檢測酒精濃度為○

    ．二一五Ｇ％乙情，此有光田醫院於九十年三月十九日曾以（九○）光醫事歷字

    第九○○○二一○號函乙紙，附卷可稽。是以被害人對於本件事故之發生亦與有

    過失甚明。本院衡量被害人鄭英明過失情節之程度，認為被害人鄭英明之過失比



    例為二分之一。而原告六人既係因被害人鄭英明之死亡，而為請求，自亦應承擔

    被害人鄭英明之過失（最高法院七十三年台再字第一八二號判例要旨參照）。

五、綜上說明，從而原告六人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依同法第五條準用

    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百九十四條、二百十七條之規定，原告鄭○武請求被

    告給付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元（即１６７７７３元加２０００００元除以２＝

    １８３８８７元），原告鄭林○花請求被告給付二十萬一千七百四十九元（即２

    ０３４９７加２０００００元除以２＝２０１７４９元），原告鄭○瑋請求被告

    給付二十五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元（即３０６２９７元加２０００００元除以２＝

    ２５３１４９元），原告黃○柔請求被告給付二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二元（即３

    ３０９６３元加２０００００元除以２＝２６５４８２元），原告鄭○恩請求被

    告給付三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元（即５０３３２０元加２０００００元除以２＝

    ３５１６６０元），原告黃○請求被告給付二十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五元（即２０

    ００００元加５８７３０元加２０００００元除以２＝２２９３６５元）（註：

    以上均五捨五入），暨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正當，應予淮許。原告

    六人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淮許，應予駁回。

六、假執行之宣告：本判決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

    無不合，爰於原告勝訴部分，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淮許。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又本件原告既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為請求之依據，已如前述。依據本條，

    國家賠償責任，只要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損害，即可成

    立，而不問國家對該設置或管理之欠缺有無過失，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否善

    盡其注意。是本條之規定，應認係國家自己責任之無過失責任。該國家責任與民

    法之侵權行為責任之性質尚屬有間。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十條損害賠償扣

    除之規定，係基於汽車肇事之被害人亦負有損害賠償之義務而為之規定。是以姑

    不論，本件原告能否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規定請領保險金，縱然可為領取，然

    亦無上開扣除規定之適用，是以此部分即無影響前開損害賠償金額之酌定，併予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

    但書、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六      月      十七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添喜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六      月      十七    日

法院書記官

資料來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91年版）第 91-109頁


